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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已认可的认证证书转换办法 

对经由 CNCA批准有机产品或 GAP认证资质的某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机或 GAP认证证书可在认证机构之

间进行转换，即：一个经由 CNCA批准有机产品或 GAP认证资质的认证机构（接受机构）承认另一个经

由 CNCA 批准有机产品或 GAP 认证资质的的认证机构（发证机构）颁发的现行有效的有机或 GAP认证

证书。 

8.1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 KCB对有效证书转换的备案和审核/检查不予通过信息上报相关所有活动。 

8.2 转换证书备案（由其他机构转入 KCB） 

8.2.1转换证书备案的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由获证组织提出要求，出具书面声明，可以对证书进行转换备案： 

（一）原证书在原认证机构认证期将满（证书有效期不足三个月），证书即将到期，获证组织自愿转换，

且可以出具获证组织声明的，可以办理转换备案。 

（二）原发证机构在对该获证组织实施认证的过程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认可规范、行业自律规范

的行为，且 KCB或获证组织可以举证； 

（三）原发证机构在证书有效期内受到了行政监管部门、认可机构、行业协会的处罚； 

（四）转换证书不造成原证书的失效，获证组织同时持有多张证书，继续接受原认证机构对原证书的监督； 

（五）持有多个认证机构证书的获证组织，需要缩减认证机构数量时； 

（六）获证组织不满意原认证机构的服务，或根据获证组织发展需要确需变更认证机构。 

8.2.2 转换备案工作程序 

    符合以上规定的，由农产品认证部负责向协会备案。备案的具体程序如下： 

（一）在转换合同签订前，农产品认证部通过统一上报平台（http://report.cnca.cn）提交转入备案申

请提交转入备案申请； 

（二）对不符合要求的，协会会在 5个工作日内发出通知； 

（三）如果在 5个工作日内未接受到协会对转换事宜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通知，即可视为备案成功，签订转

换合同，实施转换。具体操作方案参照各认证类别的证书转换程序规定执行。 

（四）对于协会正式通知为不符合转换规定的认证项目，则不予进行转换。 

8.2.3当受检查方初次检查、再认证结论为不推荐认证注册或不推荐再次认证注册时，且信息数据录入协

会自律监管系统暂禁数据库时，公司将根据实施规则要求在一年或五年内不受理同一组织的认证申请和做

出发放证书的决定。如果获证组织或其他机构对暂禁信息有异议，向协会提出。由协会核实情况，当暂禁

的原因不实时，可以办理转换备案。 

8.2.4当受检查方被暂停、撤销认证证书，自做出暂停、撤销证书决定之日起，公司将根据实施规则要求

在一年或五年内不受理同一组织的认证申请和做出发放证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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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获证组织认为暂停、撤销证书的暂禁信息有异议，可以向协会提出。由协会核实情况，当暂禁

的原因不实时，可以办理转换备案。 

（二）对于到期前三个月内由原认证机构录入暂停、撤销证书的暂禁信息的，公司可以先行提出转换申请，

由协会核实情况，当暂禁的原因不实时，可以办理转换备案。 

（三）原证书到期后录入的暂停、撤销证书的暂禁信息无效。 

8.2.5 原认证机构同意转出的证书，附原机构同意转出的书面文件，由获证组织出具声明，可以提出转换

申请，办理转换备案。 

8.2.6获证组织提交转换申请，应当每张证书提交一项申请；从同一获证组织转出多个机构的证书，需要

分别出具声明、分别提出申请。 

8.3 由 KCB 转入其他机构的转换备案 

   农产品认证部每天登陆统一上报平台（http://report.cnca.cn），核实本机构证书转出情况，由农产

品认证部沟通确认后，登录平台进行确认。必要时通过系统向协会进行投诉。 

8.4 审核/检查不予通过信息上报 

    当对受检查方初次审核/检查为不推荐认证注册时，由农产品认证部登陆统一上报平台

（http://report.cnca.cn）报送审核不予通过信息。需要填写的字段包括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组织机构名称、认证项目分类代码、处置生效日期、具体情况描述，上传附件格式必须为 PDF或 JPG。 

8.5 其他未尽事项参照《认证证书转换备案办法（试行）》、《认证证书转换实施

指南》、《认证机构行业自律备案用户手册》规定执行 

 

9、分包检测实验室名录 

 

序号 实验室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潍坊海润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董佳佳 18615081738 

2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张浩铭 16710070777 

3 山东拜尔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刘清亮 13666361630 

  


